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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議會議員動議  

「關注區內環境衛生問題，建議設立社區環境衞生改善基金及完善廢物處理政策」 

 

就議員致西貢區議會主席提出動議的信件，現隨函夾附本署就以上動議的書面

回覆供各委員參閱。 

 
如對本函內容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本函代行人。 

 
 
 
 

環境保護署署長  
 

              (何婉嫻  代行 )  
 
2019 年 1 月 4 日  

 

 

附件  

環境保護署就動議「  關注區內環境衛生問題，  建議設立社區環境衞生改

善基金及完善廢物處理政策」的書面回覆  

 

 

  



環境保護署就 SKDC(M)文件第 18/19 號的回應 

 

「關注區內環境衛生問題， 建議設立社區環境衞生改善基金 

及完善廢物處理政策」 
 

 

就李家良議員於2018年12月14日向西貢區議會提出「關注區內環境衛生問題， 建

議設立社區環境衞生改善基金及完善廢物處理政策」的動議，就改善堆填區環境問題、

擴大垃圾分類及回收的種類至玻璃、廚餘及舊電池和在公共屋邨設立廚餘回收設施方面，

本署的回應如下:  

 

 

1.  改善堆填區環境問題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一直按環保法例和合約要求密切監察新界東南堆填區的營運。

根據合約要求，堆填區承辦商須實施環境管理措施，包括對空氣、水質及噪音等環境質

量參數進行定期監測，監測過程及數據會經由獨立顧問審核確認。此外，本署駐堆填區

人員、堆填區承辦商及獨立顧問會不時實地巡查及監察日常運作情況，以確保堆填區的

運作不會影響環境。 

 

新界東南堆填區自2016年1月6日起只接收建築廢物後，進入堆填區的建築廢物車

輛架次已由2016年前平均每日約800架次減至現時平均每日約500架次，減幅約四成。此

外，本署重新檢視該堆填區的使用量，並經諮詢業界代表及達成共識後，堆填區的運作

時間亦已由2016年4月1日起提前一小時關閉，即由上午8時至晚上10時。現時，新界東南

堆填區主要處理來自市區(包括九龍、西貢區及香港島等)的私人建築廢物，該類廢物多

屬較少量及會以車輛運送往新界東南堆填區處置。隨著日後將軍澳區的道路網絡陸續增

加，可供選擇的行車路線亦會較多，建築廢物運載車輛可分流到其他新幹道以減低對附

近地區的影響。我們會繼續密切監察堆填區的運作情況，以確保不會影響附近環境。 

 

此外，為改善由重型車輛經由環保大道運送建築廢物引致的環境問題，環境保護

署每月聯同警務處及食環署在將軍澳環保大道展開聯合執法行動，設立路障截查有問題

的重型車輛，打擊車輛的污水滴漏、物品散落道路、超速、超載及未有蓋好車斗等行為，

並對相關的司機作出檢控或警告。除加強執法外，本署已在環保大道沿途懸掛宣傳橫額，

並製備宣傳單張，在堆填區入口派發予重型車輛司機，以提醒業界的安全駕駛意識及相

關法例規定。 

 

2 & 3. 擴大垃圾分類及回收的種類至玻璃、廚餘及舊電池和在公共屋邨設立廚餘回收設

施 
 

環保署正逐步落實推行「玻璃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推動全港玻璃容器回

收，「化廢為材」。其中，環保署經公開招標委聘合適的承辦商，分別為港島(包括離



島)、九龍及新界三個地區提供廢玻璃容器收集及處理服務。當中港島區及新界區的合

約已於2017年11月批出生效，而九龍區方面，政府亦已於2018年4月批出有關合約。負責

新界區的承辦商除接手區內原有的自願性玻璃容器回收計劃，亦積極擴展回收網絡，為

區內的住宅屋苑、商業處所、政府及公共設施提供免費玻璃容器收集服務。截至2018年

11月30日，承辦商在西貢區設立了127個玻璃容器回收點，包括108個住宅屋苑，覆蓋區

內人口78%。此外，承辦商亦會按合約規定，在各地區推行公眾參與計劃，鼓勵市民大

眾參與玻璃容器回收，並會與不同持份者協作，共同推廣玻璃容器回收。 

 

另外，環保署現正進行有關廚餘收集的顧問研究，探討、調查及探索如何在香港

的家居住宅、工商業樓宇、學校及政府機構收集及運送廚餘，並因應香港政府和私人企

業在廢物處理設施方面的最新發展和廢物重用及回收等相關廢物減少政策的進展情況，

而研究有效可行的廚餘收集及運送方案，以及因應香港實際情況及環境而釐定合適的輔

助和配套設施。研究會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廢物處理及回收設施的進展及計劃、進

行廚餘分類所需要的貯存空間、廚餘的收集及運送安排、適當類型的車輛、在地區臨時

儲存廚餘的輔助和配套設施、以及在社會、制度、法例及資源層面上的影響。研究預計

在2019年完成。  環保署亦會積極籌備在2019/20年度推行免費廚餘收集先導計劃。 

 
就舊電池回收方面，環保署聯同充電池和電子設備業界已於2005年共同推行充電

池回收計劃，回收鋰離子(Li-ion)、鎳氫(NiMH)及鎳鎘(NiCd)便攜式充電池。此計劃是一

項自願性生產者責任計劃，收集的充電池會經分類儲存及運往外地的處理設施循環再造。

截至2018年12月，在西貢區已設立住宅回收點共84個，約覆蓋80％西貢區人口，另有非

住宅回收點共65個（包括學校17所、工商業大廈18座及公眾回收點30個)。 

 

 

環境保護署  

2019 年 1 月  

 


